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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商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，如何让政府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落地生根，让企业、商户安心在本地经营，实现利益共享双赢，是当前有关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但在实际工作中，有些部门为了保护部门利益，对于上级的要求，层层加码，以求自己部门不承担风险，致使营商环境出现看不到的“玻璃墙”现象，为此提出如下建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实行企业、商户负面清单制度。针对企业、商户关心的环保、消防、安全检查等关乎企业关停的事项，推行政府部门负面清单制度，让企业、商户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应当怎样做，如何做，不能出现政府部门不断指导，企业不断整改，完工之后不能达产的馗尬事情。
二是建立政府信息化平台。及时将中央、省、市、区有关优商、扶商、助商的信息、政策第一时间发布，形成对政府部门的倒逼机制。
三是严格考惩机制。针对服务企业的政府部门，制定工作目标，向社会公示，年终由企业、商户考评打分，依据考评成绩决定政府部门的考核档次，主要负责人的升迁离职。

